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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达润工厂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本事项需基于《终止达润工厂合资等相关协议的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2、本议案有可能未通过股东大会审议，进而影响本事项的实施； 

 

2018 年 12 月 29 日，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贝因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达润工厂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适应公司战略调整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与 Fonterra 

Australia Pty Limited（以下简称“恒天然澳大利亚”）、Darnum Park Pty Ltd

（以下简称“恒天然 SPV”）等相关方（以下简称“恒天然方”）就终止达润工

厂合资等相关协议达成一致后，进一步转让澳大利亚达润工厂的所属资产(51%

权益)。具体内容如下： 

一、概述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 Beingmate (Australia) Pty Ltd（以下简称“贝因美

SPV”）拥有澳大利亚达润工厂（以下简称“达润工厂”）的 51%资产，主要包

括建筑物类、设备类、土地等固定资产以及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经与恒天然方充分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公司拟将所持达润工厂 51%的资产

转让予恒天然 SPV，转让对价为 119,917,000 澳元（根据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8

月 31日的外汇汇率，1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 4.9582元，约合人民币 5.95亿元）。

公司管理层与恒天然方经过协商，已就相关安排的主要细节达成一致，并准备在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通过后与恒天然方共同正式签署《资产购买协议》（意即“资



产出售协议”）。 

恒天然 SPV、恒天然澳大利亚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恒天然乳品（香港）有

限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重大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有表决权的 7 位董事全票表决通

过，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与独立意见，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

关系的两位关联董事已经进行回避表决。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Darnum Park Pty Ltd（恒天然 SPV） 

注册地址：Level 2, 40 River Boulevard, Richmond VIC 3121, Australia 

企业注册号：604 291 947 

记账本位币: 澳大利亚元 

注册资本：1澳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点：澳大利亚 

主要业务：该公司为特殊目的公司，专为达润工厂合资合作服务。 

股东出资情况：Fonterra Australia Pty Limited（恒天然澳大利亚私有有

限公司）出资 1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 

新西兰乳业（澳大拉西亚）私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西兰乳业）是恒天然

澳大利亚私有有限公司的 100%控股母公司，是恒天然澳大利亚原料事业部的报

告、审计主体。新西兰乳业为本次资产出售事项的余款支付提供了担保； 

关联方财务状况： 

2016-2017 财年（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恒天然 SPV 全年收入 1.73 亿

澳元，税后利润 500万澳元，净资产规模 8400万澳元。 

2017-2018 财年（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恒天然 SPV 全年收入为 4.01

亿澳元，税后利润-1100万澳元，净资产规模 7300万澳元。 



 

2016-2017 财年（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新西兰乳业全年收入为 17.90

亿澳元，税后利润 1071.06万澳元，净资产规模 5.34亿澳元。 

2017-2018 财年（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新西兰乳业全年收入为 20.88

亿澳元，税后利润 3190.60万澳元，净资产规模 5.66亿澳元。 

上述公司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上述公司均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恒天然乳

品（香港）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达润工厂 51%资产。主要包括生产线等固定资产（土 

地、建筑物类、设备类等）和流动资产、流动负债。达润工厂 51%资产现位于澳

大利亚，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资产的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 

1、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该生产线已配备了 2×6.5 吨/小时喷雾干燥塔、

3×6.5 万升/小时牛奶蒸发器、3×9 万升/小时牛奶分离库、2×10 吨/小时 25

公斤包装线、 2×16 吨/小时自动装运线等先进设备，已具备婴幼儿基粉、配方

粉、脱脂粉、全脂粉、散装牛奶等多种产品的生能力，日均鲜奶存储量达到 120

万升，日均处理鲜奶 320万升，制粉 300余吨。  

目前现有设备测算的最大产能为 7万吨，其中 6万吨为婴儿配方粉。  

主要产品：一段、二段、三段配方基粉、脱脂粉、全脂粉、代乳粉、浓缩脱

脂奶、散装未消毒全脂奶、散装未消毒脱脂奶、散装奶油等。 

2、标的资产的取得。 

2015年 10月 27日及 2015 年 11月 1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境外资产、对外投资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同意与恒天然关联方签署《资产购买协议》。根据协议，公司以

8200.80万澳元（折合人民币约 3.6亿多元）向恒天然澳大利亚收购位于澳大利

亚维多利亚州的达润工厂51%的权益并按51%权益比新增1999.2万澳元作为与恒

天然方共同组建非公司型合营架构运营达润工厂的出资，合计投入 1.02亿澳元。

（详见 2015年 10月 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www.cninfo.com.cn）《关于



收购境外资产、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1））。 

达润工厂 2017 年度完成营业收入人民币 15.87 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9638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恒天然方拟签署《资产购买协议》，并就余款支付签署《贷款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同意出售且恒天然方同意购买上述交易标的； 

2、本次交易的转让对价为 119,917,000 澳元。该对价参考了资产的账面净

值，以及截至 2018年 8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 

3、贝因美方应付达润工厂而未付金额 6067.50 万澳元将于交易完成时自动

从对价中抵销；其余应支付给贝因美方的款项将通过签署《贷款协议》分期支付。 

4、付款安排主要内容： 

⑴恒天然方作为付款方须在下表所列的日期当天或之前，按照下表所列的金

额偿还贷款 

日期 待偿付的金额 

2019年 12月 31日 初始贷款的 25% 

2020年 12月 31日 初始贷款的 25% 

2021年 12月 31日 初始贷款的 25% 

2022年 12月 31日 剩余全部未付款及利息 

⑵欠款方应按照基本利率支付利息。基本利率是指就一段期间而言，于该期

间第三个营业日（以及自该营业日之后每隔三个月）上午 11:00，在澳大利亚证

券交易所的基准费率页面上显示的由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或接管该费率管理的

任何其他人）管理的 90天银行账单费率。 

⑶New Zealand Milk (Australasia) Pty Ltd 即新西兰乳业为上述欠款提

供担保。 

 

五、交易的定价 

本次交易的转让对价为 119,917,000 澳元。该笔资产账面价值为

119,878,473澳元。 

经第三方独立机构浙江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该笔资产评估值为

119,144,741澳元，评估基准日为 2018年 8月 31日。（天源评报字（2018）第



0478号） 

单位：千澳元 

 
资产账面值 资产评估值 

按照 51%权益分割后的资

产评估值 

固定资产 144,221.09 141,870.00 72,353.70 

流动资产 136,117.39 137,029.79 69,885.19 

流动负债 45,282.65 45,282.65 23,094.15 

合计 235,055.83 233,617.14 119,144.74 

注：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六、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资产转让将改善公司的现金流状况，同时公司将合理配置融资资源，处理好

相关的海外项目融资后续安排。 

交易将使公司在保持国际奶源供应的前提下，帮助优化过剩产能、加强盈利

能力。本次交易所实现的投资收益对公司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没有重大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8 年年初至 11 月底与该关联方及其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不包括该笔交易）的总金额为 7189.49万元。（未经审计）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与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已将上述转让资产事项事先与我们

进行了沟通，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转让达润工厂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交易价格根据评估价值和账面净值确定，

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基于上述考虑，我们一致同意将

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本次转让达润工厂资产事宜符合公司战

略调整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转让达润工厂资产暨

关联交易履行了合法、必要的审批程序，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对公司生产经

营活动不会造成不利影响，没有侵害中小股东权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转让达

润工厂资产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八、后续安排 

本次交易为重大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